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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病死畜禽定点收集全部无害化处理
商河县不断促进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健康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李善成

全县12个镇（街道）都有
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点

为全面提升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工作效率，切实加强动物疫
病防控，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
安全，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日
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强调要全面落实无
害化处理责任，健全无害化处理
机制，完善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
加强无害化处理监管。

商河县作为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
点县、国家级粮改饲示范县、国家
级畜牧技术推广示范县，在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方面有何尝试与
探索？对此，商河县畜牧发展中心
工作人员谈到，近年来，商河县注
重用改革的思路办法进行探索创
新，按照《关于印发商河县加强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商政办发〔2015〕15号）
文件要求，全县死亡动物按照“场
户交送、镇设站点、定点收集、集
中处理”的模式，建立了全覆盖、
全收集、全处理的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体系。

全县12个镇（街道）各建设一
个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网点（小型
冷库）。2015年7月开始建设，12月
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每个占
地18平方米，总投资120万元，用
于集中收集全镇（街道）病死畜
禽。此外，在规模养殖场、屠宰场
建立病死畜禽贮存设施。凡年出
栏50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
自建小型冷库，年出栏生猪400-
5000头、羊600只、禽12万只以上
规模养殖场配备低温冰柜，暂存
病死畜禽。全县共计自建冷库4
家，配备低温冰柜130个，共计总
投资80万元，实现了病死畜禽的
定点收集。

为了能集中处理，商河县总
投资1500万元建立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中心（商河县盛和源科技
生物有限公司）。该中心于2015
年4月开始建设，12月份建设完
成并投入使用，占地面积8000
平方米，其中设备投资 6 0 0万
元，日处理量在15吨以上。采用
国内比较先进的高温、高压化
制处理技术，安装安装光量子
除臭、益生菌降解等设施设备，
全封闭自动化运作，实现对病死
畜禽的无害化处理。

自2015年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体系建成以来，截至2019年底，
商河县共无害化处理病死猪
38 . 7662万头，非猪类病死畜禽
1357 . 7吨（2015年11月15日至
2017年2月28日期间病死牛羊计
吨不计只），病死羊697只，病死牛
3511头，毛皮动物胴体及法定不
可食用动物产品122 . 2吨。

全面落实奖补政策
确保无害化处理落实

在《通知》中，对于健全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提出了新的
要求。一直以来，商河县逐步完善
收集、暂存、集中处理运行机制。
按照“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的原
则建立收集处理运行机制。“场户
报送”，养殖场出现病死畜禽，向
所在街镇的畜牧兽医站报告并送
至所在街镇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收集点。“网点收集”，病死畜禽收
集网点严格按照规定对责任范围
内的病死畜禽及时接收暂存。“集
中处理”，无害化处理场定期将病
死畜禽从暂存网点、自建冷库的
企业收集和集中处理。“部门监

管”，畜牧兽医部门对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此外，推行畜禽养殖保险与
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2016年商
河县大力推行畜禽养殖政策性保
险，完善保险理赔实施细则，将养
殖业政策性保险由奶牛扩大到育
肥猪、能繁母猪，将实施无害化处
理作为病死畜禽出险理赔的前提
条件，对未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
理的病死畜禽，保险机构不予理
赔。以此推动养殖户上缴病死畜
禽的积极性、主动性，从根本上解
决违法出售、乱丢乱弃现象发生。
2019年全县生猪投保216080头、

能繁母猪投保16364头、奶牛投保
17203头。

《通知》指出，要完善无害化
处理补助政策，加强中央财政经
费保障和发挥地方财政统筹作
用。在该方面，商河县全面落实奖
补政策。按照《关于做好生猪规模
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
作的通知》(鲁牧计财发〔2012〕28
号)文件要求，结合商河县实际情
况，严格按照“谁上交补贴谁，谁
收集补贴谁、谁处理补贴谁”的原
则，对县域内从事生猪养殖的单
位和个人产生的病死猪及实施集
中处理的单位(不含流产的死胎)

进行无害化处理补贴，补贴费用
由农业农村部、省、市、县四级财
政共同承担。

2015年12月至2017年3月，商
河县将生猪以外的其他病死畜禽
纳入补贴范围，补贴经费由县财
政承担。2017年3月1日以来，根据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
助工作的通知》（济政办字〔2017〕
78号）文件要求，补助范围扩大到
其他病死畜禽，补助经费由市县
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切实减轻无
害化处理企业资金压力，确保无
害化处理体系有效运行。

全程监管有据可查
提高信息化监管水平

为进一步加强监管、提高工
作效率，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动物
防疫与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制
度的意见》，商河县完成村级动物
防疫与质量安全协管员改革后，
将137名村级防监员进行网格化
管理，负责网格区域内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工作。另外，在无害化
处理中心、各镇（街道）收集点、病
死畜禽运输车均安装了监控设
备，做到全程监管、有据可查，全
面提高信息化监管水平。

严格落实收集制度。养殖场
（户）将病死畜禽送到所属镇（街
道）无害化处理收集点后，由镇

（街道）畜牧兽医站2名工防监员
现场收集、确认，填写一式四联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交接凭证（参
保动物填写一式五联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交接凭证），并由相关人
员签字，养殖场（户）在签名处按
手印确认，凭证分别留存，对当事
人的在场证据、身份证明、死亡畜
禽等拍照保存影像资料。

严格落实移交制度。县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到各镇（街
道）收集点收取病死畜禽时，确认
出库收运种类和数量，镇（街道）
收集点填写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出库台账，双方均在一式四联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交接凭证上签
字确认。严格落实信息登记上报
制度。镇（街道）收集点、无害化处
理中心，由专人负责将病死畜禽
信息录入电脑，对收集情况进
行分类统计，定期将信息上传
至商河县畜牧业安全监管平
台。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制度。县
畜牧兽医事业中心对镇（街道）
收集点、无害化处理中心、畜牧
兽医站无害化处理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重点查看档案是否齐全、填写是
否规范、相关数据是否一致，各类
影响资料是否完整，无害化处理
设施是否正常运转等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监督整改，不断健全监
管长效机制，加强无害化处理监
管能力。

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
中，接下来，商河县将继续照“场
户交送、镇设站点、定点收集、集
中处理”的模式，不断改进工作方
法，提高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
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
做出应有的贡献，推进全县畜牧
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食品安全
和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健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自
2015年以来，商河县在不
断探索中，按照“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
因地制宜、财政补助、保
险联动”的原则，建成了
覆盖饲养、屠宰、经营、运
输等各环节的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体系，实现了

“监管零风险、死畜零流
失、疫病零传播、环境零
污染”的目标，全面提升
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水平和疫病防控能力。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

对收集点定时消毒。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车间。

对病死畜禽集中收集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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